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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停止適用函及說明

主旨：「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施測工作實施要點」自即日停

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於106年2月10日修訂發布「金門縣特殊教育心理評量

人員培訓及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」，原92年4月23日府

教學字第0920020624號函頒訂之「金門縣特殊教育學生鑑

定施測工作實施要點」同時廢止。

二、本要點停止適用函及說明置於「金門縣政府教育處網站─

縣訂法規公告─特教資源中心」及「金門縣特殊教育資訊

服務網─檔案資料─相關法規」中，請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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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金門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施測工作實施要點」廢止說明 

 

修訂「金門縣特殊教育心理評量人員培訓及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要點」背後原

因主要為整合相關法規，並修正調整心評人員工作費用計算方式，原「金門縣特

殊教育學生鑑定施測工作實施要點」內容因年限已久（民 92年頒訂），相關內容

僅存心評人員鑑定施測費用部份實際上仍有援用，考量相關要點之重複性，將原

施測費用部份修正後調整至「金門縣特殊教育心理評量人員培訓及鑑定安置工作

實施要點」第八點規定之。 

 


